[bookmark: _GoBack]申 請 書
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於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租用貴校場地，業已使用完畢，敬請  准予退回保證金：新臺幣           元整。
    此致
臺北市士林區百齡國民小學

申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地址：
電話：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